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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红十字会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红十字会人道救助项目管理，提升项目

执行能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河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项目管理办法》《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等，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人道救助项目是指捐赠方以帮

助社会弱势群体、救助生活困难群众为目的，在本会捐赠账

户下设立的救助项目。

第三条 本会可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愿、

无偿赠与的合法财产，设立公益性救助项目。

第二章 救助项目设立

第四条 人道救助项目应在科学论证、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设立。

第五条 捐赠方与本会联合设立救助项目，应与本会签

署专项资金捐赠协议书，明确专项救助项目的设立目的、资

金使用方式、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终止条件和终止后剩

余财产处理等事项。

第六条 救助项目捐赠方经本会批准可享有救助项目的

冠名权，所冠名称应合法、尊重公序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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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救助项目应使用带有本会全称的规范名称，不

得以独立组织的名义开展募捐、与其它组织和个人签订协议

或开展其它活动；未经本会同意，不得以本会名义独立对外

宣传或开展业务活动。救助项目的活动，严格按照本会专项

救助项目活动审批程序进行报批管理。

第八条 救助项目的捐赠资金，捐赠方可依照相关法律

法规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章 救助项目的管理机构

第九条 由捐赠方与本会联合设立的救助项目一经设

立，应成立救助项目管理小组（以下简称管理小组）。管理

小组一般由本会和捐赠方共同派员组成。

第十条 管理小组成员一般3至5人，设组长1人，组员若

干人。具体人数和组成结构由捐赠方与本会具体商定。

第十一条 救助项目管理小组的主要职责：

（一）决定救助项目资金的募集方案和使用方向；

（二）制定救助项目的管理办法、年度预算和资助计划；

（三）决定管理小组人员分工；

（四）按照相关规定，每季度公示相关救助信息，接受

审计和社会监督；

（五）其它需要管理小组决定的事项。

第十二条 救助项目管理小组负责救助材料的初审，初

审通过后，由管理小组形成是否救助书面意见，呈会领导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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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救助项目管理小组依据救助项目捐赠协议

书中约定的授权开展活动，不得刻制印章，不得开立银行账

户。

第十四条 救助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工作人员及其他有

关联的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救助项目、受益人的利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十五条 救助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均有权对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进行监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十六条 本会独立发起的救助项目不单独设立管理小

组。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七条 救助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红十字会相关财务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其它相关

规章制度的规定。

第十八条 救助项目资金设立应符合红十字宗旨，严格

预算管理，在协议约定的业务范围内专款专用，所获捐赠资

金应最大限度直接用于受助群体。

第十九条 救助项目资金的收支应全部纳入本会账户，

不得使用其他单位、组织或个人账户。

第二十条 救助项目资金逾期未使用完毕的部分，应与

项目捐赠方协商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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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救助项目监督

第二十一条 专项救助项目运行接受本会监事会的监

督。

第二十二条 专项救助项目监督应当贯穿项目执行全过

程，主要监督项目协议书执行情况，重点包含项目实施单位

资质、实施进度、实施质量、预算执行、财务支出以及实施

效果等内容。

第二十三条 专项救助项目监督的形式包含实地检查、

电话抽查回访、查阅台帐资料和财务资料等。

第二十四条 专项救助项目的救助信息应按照《郑州市

红十字会物资捐赠与人道救助信息公开管理制度》的规定，

每季度在本会公开网络平台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六章 救助项目结项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结束后应当及时结项。

第二十六条 项目结项必须及时形成结项报告。结项报

告包含项目总结、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受助人员花名册、招

标资料、项目图片等内容。

第二十七条 项目总结以项目协议书为依据，准确、完

整总结项目执行情况。项目总结包含项目实施情况、资金情

况、监督情况、评估意见、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以及解

决问题的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八条 结项报告是项目执行的实证，应当及时归

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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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及事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郑州市红十字会负责本办法的解释工作。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31日起生效。


